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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處理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進入校園執行要點 

 

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法務部 100年 2月 23日法檢字第 1000004112 號函。 

(二)內政部 100年 4月 1日內授警字第 1000062311 號函。 

   (三)教育部 101年 2 月 23日臺高通字第 1010021333 號函。 

(四)教育部 106年 7月 31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01262 號函。 

二、目的 

為保障本校學術自由、維護校園自主、自治及學生權益，對於檢警調憲等司法單位進入

校園偵辦涉及刑案學生期間，應秉持協助釐清事實真象及全民共同打擊犯罪為著眼，並

儘可能消弭外界對本校可能帶來之衝擊與影響，達成校方及司法單位雙贏及彼此最大利

益為目標。 

三、本校對應單位及通報機制 

(一)單一窗口：秘書處秘書長。 

(二)通報機制： 

    1.司法警察或機關進入校園前，若先期以公文或電話通知，相關公文書簽辦及通知作

業由秘書處負責，經秘書長以上長官核定之，必要時得通知學務處協處。 

    2.司法警察或機關若臨時進入校園，無法立即聯繫秘書長時，得由校警隊或軍訓室值

勤人員，循系向秘書長反映，倘校內其他人員接獲通報亦比照之。 

四、查證作法 

(一)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若先期完成通知程序，由本校安排進入校園，若臨時進入校園，

由大門校警人員要求出示證件並同步按上述通報機制，帶領至指定地點，全程均應指

派專人陪同。 

(二)秘書處或學務處人員開始接待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時，應再次要求渠等出示相關證件

包括身分證明文件、司法通知書、傳票、拘票、搜索票等，並詢問入校目的，倘無法

確認時，應主動向渠等服務單位或司法文書製發單位電話查證。 

(三)有關司法文書辨識重點，包括是否記載「該管長官署名」、「涉案情節」、「被告或通緝

人身分是否符合」、「案件承辦人姓名及聯絡方式」、「地方法院審判官、法院法官或檢

察署簽署（印信）」等諸項。 

五、處理原則 

(一)被動作法： 

  在不違反學術自由、校園自主及自治精神前提下，本校依司法警察或機關預定請求事

項，進行初步瞭解，若第一時間無法掌握目標學生或確定不在校內時，得毋須配合，

逕予回復。 

(二)主動作法： 

  承上，若第一時間可以確切掌握目標學生在校內，應據實以告並按本執行作法配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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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理過程以不影響學校教學及學生學習為原則。 

六、執行作法 

(一)確認目標學生位置： 

  由專責人員或值勤教官負責查知目標學生在校確切位置後，逕往與其會面，並主動告

知該生有關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入校偵辦案由、同學應悉之權利與義務及拒絶不配合

可能衍生事態之嚴重性。 

(二)選擇適當地點約見： 

  為避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進行及校內師生恐慌或議論，本校專責人員或值勤教官約見

目標學生地點，應儘量選擇遠離教學區及人群較多之處所，並以不影響校內一切人、

事、物正常運作為原則。 

(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無論目標同學是否年滿 18 歲，本校均負主動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之責任義務，不受同

學個人主張影響而改變，倘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告知不宜通知，應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本校始予以配合。 

(四)交付司法警察或機關： 

  為善盡本校愛護學生之義務，應在本校專責人員或值勤教官完成約見目標學生後，始

引導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到場將學生帶離學校，倘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主張等候渠等到

校後，陪同學生共同離校，得由本校居中代為協調。 

(五)維護學生尊嚴及榮譽： 

  基於司法警察或機關人員具法律強制性身分，為避免目標學生在被帶離學校過程中造

成心緒不穩及價值觀失衡等後遺，本校專責人員或值勤教官應主動促請司法警察或機

關人員不採強制帶離作為，如上手銬、架離等，善盡維護學生權益之責任。 

(六)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依教育部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屬性及名稱一覽表，通報類別屬性為「一般通報」，主類

別為「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次類別為「疑涉違法事件」，事件名稱為「其他違法事

件」，值勤教官應於 24 小時內完成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管制；另視各案類別及等級，

逕予對照上揭等級表，依限完成通報。 

七、一般規定 

(一)依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1 項「偵查不公開」規定，偵查中案件屬應秘密事項，同時

為保護學生隱私，值勤教官撰寫事件處理紀錄，以電子郵件通報相關師長時，應隱暱

學生姓名，以「某○○」代替（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亦比照），除於文件頂端加註保密

標示：「密（本件屬一般公務機密，俟案件偵查結束後解密）」，並於事件處理紀錄加註

第四項說明：「四、保密責任提示：本郵件受件人均為法定接密人員，嚴禁擅自對無關

人員傳述，洩漏者依相關法律追究責任」，俾善盡告知保密義務。 

(二)本校專責人員或系輔導教官，應於學生被帶離學校當晚或次日，主動與學生、家長、

司法單位切取聯繫，在不觸及案件調查情節前提下，瞭解是否經檢察官複訊、複訊結

果係飭回、交保、或其他限制、複訊時間、人數、粗概案情、乃至於司法最後判決結

果等，俾適時回報師長。 

(三)為符大法官「釋字第 684 號」意旨，本校對於涉及類案學生處置作法，在法院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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讞前，不得採取任何懲罰或以其他形式侵害學生受教權，倘學生因案受羈押或因出庭

頻繁影響上課時數，達休、退學標準時，應主動告知學校相關學則規定。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